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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5-2027  

聚會#6: 給聖殿的審判、上主的光榮離開聖城
(8:1-11:25)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SK=See Ko Chinese Bible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N = Special notes 

A 提要 

 

• 天主審判的目光從猶大和耶路撒冷(4-7章)轉而專注於

聖殿。8-11章的焦點是天主給聖殿的審判。這審判的高

峯是上主的光榮離開聖殿和聖城。 

 

• 第 8章開始時，厄則克耳(a)身處充軍者中，(b)被聖神

「提到」耶路撒冷，(c)目睹上主的光榮的出現。在 11

章尾，同一經歷再次發生，但整件事卻倒轉了：(a’)他

身處聖城，(c’)目睹上主的光榮的離去，(b’)被聖神

「提起…帶到加色丁充軍的人那裏」。這兩個相對的片

段成了 8-11章開始和結尾的書擋，也是這四章的主要訊

息。書擋夾著的是天主對聖殿和聖城極嚴厲的審判。 

 

• 「上主的光榮」是貫徹聖經的主題。它的出現和離去有

非常重大的意義。 

 

 

 

CCSS p.76 
 

 

 

 

CCSS p.76 

 

 

 

 

 

 

 

 

B 神見耶京的神像崇拜 

 

• 「形狀如人…抓住我的一綹頭髮…將我提往耶路撒冷

去…以色列天主的光榮，相似我在平原所見的異像。」- 

所見的上主和情景與第一次一樣。以色列家族竟在聖殿

中「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明顯地，偶像與天

主的光榮不能共存「使我非離開我的聖所不可。」 

 

• 神見醜行：七十長老在暗室欽崇神像，婦女哀悼邪神塔

慕次，內庭院內二十五人(可能是司祭) 在祭壇旁背著上

主的聖所，向東方朝拜太陽。觸發上主憤怒，對以色列

不再憐視。 

8:1-18 

 

8:1-6 CCSS, 

1:26-27 

 

 

 

 

8:7-18 CCSS, 出

24:9-11, 申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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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給聖城無情的懲罰 

 

• 懲罰開始時，「以色列的天主光榮，就由革魯賓身上升

起，來到聖殿的門限上」- 天主的光榮開始離開聖城。 

 

• 留意這懲罰的特色：因城中醜惡之事而悲痛哀號的人，

額上都被劃十字記號(taw(HB)-“X”) 。 

 

• 為甚麼天主要人寬恕，自己卻無情地懲罰人？罪罰不是

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質的後果。 

9:1-11 

 

9:3 CCSS 

 

 
9:4-11, 出 12:7=13, 

默 7:3,14:1 

 

SN1教理 1472 

SN2 
 

D 火燒聖城、天主的光榮離城而去 

 

• 「由革魯賓中間取一滿掬火炭，撒在城上」- 聖經常用

火來形容天主，用有形可見事物助人從觀感上明白無形

不可見的天主的特質。天主的審判像火一般，是懲罰也

是煉淨，除掉與祂本質相逆的，強化與祂本質相順的。 

 

• 罪惡之城被火焚燒淨盡是聖經預象：索多瑪和哈摩辣，

耶路撒冷，巴比倫都預告著末日時天主對世界的審判。 

 

• 厄則克耳神視所見的活物和輪子轉動與他在 1:15-21所

見相同。上主的光榮「停在革魯賓上」(v.18)，就像祂

當年在會幕內「從約櫃的贖罪蓋上，兩革魯賓間」向梅

瑟說話時一樣。 

 

• 「上主的光榮離開了聖殿的門限」- 聖殿燒燬和天主的

光榮離城而去，是為新聖殿做準備。朝東面而去，與流

亡巴比倫的以色列一起。 

10:1-22 

 

10:1-2 CCSS, 出

3:2，詠 50:3，格

前 3:13; SN3 

 

 

創 19:24-25, 默

18:8，瑪 24:1-20 

 

10:9-17 CCSS 

 

户 7:89 

 

 

10:18-19 C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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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給聖城的審判、給遺民的允許、上主的光榮離開聖殿 

 

• 「民眾的首領」是皇室要員。上主命厄則克耳警告他們

聖城不再給他們保護(鍋) ，因為「你們在此城中殺害了

許多人」，為此他們要離城，「要喪身刀下」。厄則克

耳感哀傷因貝納雅的兒子培拉提雅(意即「遺民」) 在他

講預言的時候突然死亡。 

 

• 回應厄則克耳關於遺民的哀傷，天主允許「在他們所到

的地方，我暫時仍是他們的聖所」, 並會「從各民族聚

集你…把以色列地域再賜給你們。」更重要地，「我必

賜給他們另一顆心，在他們臟腑放上另一種精神；拿走

他們鐵石的心，給他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 

 

• 「上主的光榮由城中升起，停在城東的橄欖山上」-天主

的光榮和臨在是所有祝福之源。祂的離去是最大的災禍

和懲罰。同樣災禍和懲罰在聖殿被羅馬人催毀前發生。

聖經裡天主的光榮(“Shekinah”) 臨在至聖的地方。 

11:1-25 

 

11:1-13 CCSS 

 

 

 

 

 

11:14-21  

SN4 

36:26-27, 耶

31:33，創 31:18,

格後 3:3 

 

11:22-25  

BSP5-SN1&2 

 

 

 
 

 

 

 

 

 

 

Special Notes  

 

1. 重罪帶來的「永罰」和小罪帶來的「暫罰」 

 

為明瞭教會有關罪罰的教義和實行，我們應知道罪惡帶來的雙重後果。重 

罪使我們喪失與天主的共融，因而不能享有永生，故永生的喪失稱為罪的 

「永罰」。另一方面，所有罪過──即使是小罪──都促使人對受造物形 

成不健康的依戀，這種依戀不論在現世，抑或在死後，即那稱為在煉獄的 

狀態中，都必須予以淨化。這種煉淨解除罪惡的「暫罰」。上述兩種罪罰， 

不應視為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質的後果。(教理 1472) 

 

2. Sin’s double effects: deprivation of grace and loss of transient goods 

 

Man’s sin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in turning to transient goods he turns away from God. 

And man is punished for sin on both counts. He is deprived of grace and the other gifts 

by which union with God is effected, and besides this he deserves to suffer chastisement 

and loss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 for whose sake he turned away from God. (St. Thomas 

Aquinas, The Compendium of Theology,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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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urification of the soul in Purgatory 

 

Such punishments derive their cleansing power from the condition of those who suffer 

them. For the souls in Purgatory are adorned with charity, by which their wills are 

conformed to the divine will; it is owing to this charity that the punishments they suffer 

avail them for cleansing. This is why punishment has no cleansing force in those who 

lack charity, such as the damned. The defilement of their sin remains forever, and so their 

punishment endures forever. (St. Thomas Aquinas, The Compendium of Theology, #182) 

 

4. 聖經裡「以色列的遺民」(‘remnant of Israel’) 這主題的獨特意義，是要突出困境中

天主特別保護一小撮跟隨祂的人。在克服困難後，全以色列因他們而獲保存。也指

世人因小數跟隨主的猶太人而歸向天主，即新以色列。 

 

• 天主派遣若瑟去埃及「是為給你們在地上留下後裔，給你們保全多人的性

命。」(創 45:7) 

• 依撒意亞預言以色列要被亞述痛擊，但以色列「遺民必將歸回，雅各伯的遺

民必將歸依強有力的天主」(依 10:21) 。 

• 耶肋米亞有關以色列遺民的預告允許默西亞神國來臨：「我要從我以前驅散

牠們所到的各地，集合我尚存的羊，引導牠們再回自己的羊棧，叫牠們滋生

繁殖；我要興起牧者來牧放牠們，使牠們無恐無懼，再也不會失掉一個──

上主的斷語。看，時日將到──上主的斷語──我必給達味興起一支正義的

苗芽…」(耶 23:3-5) 。 

• 聖保祿預言天主為以色列「留下了一些殘餘」(羅 11:5)，最終要因他們譲

「全以色列必也獲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項奧祕的事，就是只有一

部分是執迷不悟的，直到外邦人全數進入天國為止：那時，全以色列必也獲

救」(羅 11:25-26) 。 

Sources: CCSS p.92 sidebar; Petre, Barber, Kincaid, Paul A New Covenant Jew, p. 59. 


